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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535.htm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

十日） 为了整顿对外经济贸易秩序，加强对进出口商品流通

的管理，保障外贸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对外经济贸易

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中发〔１９８８〕

８号），对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包括外贸公司，工贸、

农贸、技贸、军贸、地贸、边贸公司，综合贸易公司，有进

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集团），经营对外承包工

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公司，认真进行清理整顿。主要解决政

企不分、官商不分、违法经营、业务脱节、经营紊乱等问题

。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除国务院直接授权承担某些政

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少数对外经贸公司外，其它各类对外经贸

公司凡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一律取消其行政管理职能。

二、重新核定一九八八年以来批准设立的各类外贸公司的业

务范围。凡属国家规定的第一类进出口商品，由国家指定的

外贸、工贸进出口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按批准

的商品范围经营，并承担国家下达的进出口计划和上缴中央

外汇任务，其它外贸公司一律不得经营。要严格控制经营第

二类进出口商品的外贸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以下简称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上

述规定，调整、核定本地区各类外贸公司的业务范围，并将

重新核定后经营第二类进出口商品的公司及所经营的商品目

录报告经贸部。三、凡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企业，



经营混乱，经济效益很差，亏损无法弥补的，都应限期整顿

，予以撤销、合并或取消其进出口经营权。 一九八八年以来

，经贸部批准的地（市）外贸公司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外贸公司，经过清理整顿，符合设立外贸企业条件的

，可继续保留进出口经营权；不符合条件的，要取消其进出

口经营权，由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经

贸部审定。 一九八八年以来，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

的省属外贸公司、地（市）外贸公司，由原审批部门按规定

的外贸企业条件重新审核，对不具备条件的要取消其进出口

经营权，对确实具备进出口经营条件的，可继续保留其进出

口经营权，并报经贸部审定。一九八八年以来，经过各地方

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县（市）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经营权

，可保留少数经营本县（市）有出口发展前途，属名、优、

特的第三类出口产品的外贸公司，但需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

核，报经贸部批准，其它县（市）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经营权

原则上予以取消。取消进出口经营权的地方外贸公司，已对

外签订合同的，原合同执行完毕或委托代理进出口后，不得

再对外签订新的进出口合同。四、要充分发挥原有省属外贸

公司对外经营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推行进出口代理制。在清

理整顿工作结束后，各地方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只批准本地区

确实具备条件的大、中型生产企业和紧密型生产企业集团直

接经营本企业产品的出口业务和生产所需的进口业务，其它

各类外贸公司均由经贸部审批。五、原由各地方对外经贸主

管部门以及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对

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成立的地方外贸公司（含地方易货贸易

公司和边境贸易公司），经清理整顿后保留下来的，只允许



经营本地区自产的出口商品和必需的进口商品。未经经贸部

批准，不得跨地区经营。各地方成立的地方外贸公司不得在

省外设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分支机构；已在省外设立的，应

予撤销。各地方在海南省、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

的外贸公司，只能经营这些地区内自产的出口商品和必需的

进口商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专营苏联、

东欧国家易货贸易的外贸公司，原则上只允许保留一、二家

。边境省、自治区经营边境贸易（含专营易货贸易）的外贸

公司，除已批准的毗邻城镇的外贸公司以外，原则上也只保

留两家，其它公司应予撤销或合并。六、经营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生产技术合作业务的各类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

司，属于资金不落实、不具备经济实体条件，成立后不能正

常开展业务或违法经营的，各地方、各部门应限期整顿，予

以撤销或合并。凡未经国务院或经贸部批准的公司，不得经

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包括对苏联、东欧国家的

业务），少数须保留的公司，要补办报批手续。七、各地方

、各部门要把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贸公司作为清理整顿公司

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法、

步骤，按照中央、国务院统一规定和部署进行。首先在本地

方、本部门范围内组织自查、互查，对问题突出的，要组织

力量进行重点抽查。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贸公司的工作，属

于地方的公司，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政府

负责；属于中央各部门的公司，由各部门负责。各地方、各

部门经过清理整顿以后保留的各类对外经贸公司经检查不符

合条件的，经贸部有权撤销或暂停其经营权。各地要加强对

清理整顿工作的领导，由分管外贸的领导同志负责，各级经



贸厅（委）负责日常工作。 在清理整顿过程中，有何重要情

况、问题和意见，要及时向经贸部反映。这项工作要在今年

六月底基本结束。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各地方要将清理整

顿情况和清理整顿后保留的各类对外经贸企业名单报告经贸

部，由经贸部汇总报告国务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